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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从二零二一年七月，30 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将
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本国
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
产。“公安部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局”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
列。作为在四川省级公安厅“610”和国保总队（国保局）任主要职
务长达十多年的李克力，罪责难逃，理应受到制裁和法律的清算。 

场。家人去后，见到彭方建的遗体

面部青肿，头上有严重的伤口和残

留的血迹。两眼圆睁，面部表情呈

极端痛苦状，张着大嘴，双手伸

直，呈紧握拳状，后脑头皮有淤

斑，脑后有一个大洞，没看见背

部。彭方建遗体是被恶警从看守所

的地下室拖出来弄上车的。 

◎张卓，男，三十二岁，生前

系四川省乐山市农业局干部。二零

零二年六月七日下午，张卓被绑架

到乐山张公桥第二派出所。第二

天，就惨遭恶警凶残虐杀（疑被活

摘器官），遗下六岁孤儿。 

张卓死亡当日，警方不准亲属

去看遗体，并要马上火化。在亲属

极力反对下，才没立即火化。四天

后，亲属方见到张卓的遗体，显然

已被“美容”过。但亲属还是从张

卓的鼻孔、耳朵等处发现有少量血

迹，而牙缝里的血迹却一眼即可见

到，一只手背上还有一块暗红色的

血痕。很显然，张卓生前曾被暴力

袭击过。 

◎张川生，男，五十二岁，原

成都大学经济与法律系讲师。二零

零二年新年前夕，张川生被成都大

学领导勾结成都驷马桥派出所将他

强行抓走，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

所。 

仅过了几天，正月初四晚十一

点钟，张川生的家人就接到驷马桥

派出所通知“张川生因心脏病于二

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死亡”。张川生

的遗体令人触目惊心：脸青黑紫

李克力，男，至少在二零零一

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间，先后任四川

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兼四川

省公安厅“610”办公室主任、四

川省公安厅国保局副局长兼四川省

公安厅反邪教处处长（注：中共是

真正的邪教）。 

李克力对四川省法轮功学员的

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凡被

非法判刑、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首

先就经过了国保、公安的酷刑，也

就是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都

由 地 方 “ 610” 、 政 法 （ 公 检

法）、国保（包括国保内部的

“610”办）一手造成。 

下面仅简述李克力二零零一年

至二零一二年任职期间，对法轮功

学员残酷迫害的部份事实。 

■被国保和警察直接迫害致死
的部份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上

午，彭方建在家中被遂宁市仁里镇

派出所恶警饶军、镇“610”头目

袁小林、“610”成员胡宗成、镇

法制办张康平等人绑架至仁里镇派

出所非法关押。期间，派出所所长

段守昆向其家人索要五万元钱就放

人。家人因拿不出那么多钱，三天

后，彭方建被转至灵泉寺看守所非

法关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彭

方建被虐杀。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一日，村干

部通知彭方建的家属去见遗体，结

果彭方建的遗体被连夜拉到了火葬

肿，脸边嘴角血痕斑斑，脖子上有

二指宽青紫色深度勒痕。警察恐吓

他的家人说：“谁敢说出张川生的

死因，他全家人都别想活了！” 

◎王仕泽，男，五十九岁，巴

中市巴州区人。二零零二年一月二

十九日，巴州区国保大队恶警何某

用穿着皮鞋的脚对着王仕泽的全身

和头部猛踢数脚。之后不久，王仕

泽离开人世。后来国保谎称王仕泽

是上厕所时脑溢血致死，未告知家

属就自行火化了王仕泽的遗体，还

毫无人性的向家属要丧葬费。 

◎刘国淑，女，四十六岁，四

川万源市旧院镇人。二零零八年七

月十一日，刘国淑被国保警察绑

架，被注射不明药物，导致她出现

精神失常症状。七月十七日清晨，

刘国淑从屋面向邻居房屋攀爬，由

于不明药物发作，身体失去控制能

力坠落，送往医院途中停止呼吸。 

◎陈响如，男，二十八岁，四

川省宜宾市南溪县转业军人，在宜

宾南溪县红光厂工作。二零零九年

七月二十日，陈响如被恶党人员劫

持，被非法关押在南溪县收容所。

八月八日，陈响如被迫害致死。年

轻小伙子被绑架十多天，就被迫害

致死，他的家人未看到陈响如的遗

体，死因极其可疑。 

◎高慧芳，女 ，四十八岁，

内江市隆昌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

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高慧芳被

隆昌县公安人员绑架，当天中午被

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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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四川乐山市 60 岁

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帅惠兰，被绑

架、非法关押半年多，近日得知已

经被枉判三年半。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乐山

市中区苏嵇镇法轮功学员帅惠兰、

简兰英，去夹江县农村发送法轮功

真相资料，被夹江县国保大队警察

绑架、非法抄家。 

帅惠兰与简兰英被绑架到乐山

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家属收到

夹江法院对帅惠兰勒索罚款 2000

元的通知邮件，家属去夹江法院了

解情况，才得知帅惠兰已被秘密开

庭，枉判三年半，罚款 2000 元，

并已从帅惠兰存放在乐山看守所的

零用钱中扣留 600 多元抵交罚款。 

家属至今没收到帅惠兰的判决

书，法院说已交办案单位，家属多

次拨打办案人电话，一直没人接。

办案人员非法扣留的摩托车未退还

家属。 

同时被绑架的简兰英情况待

查。◇ 

四川乐山市法轮功学员
帅惠兰被枉判三年半 
 

四川泸县汪显树、易群
仁又遭冤判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五月十

一日，四川泸州市中级法院下达维

持泸县法院对汪显树、易群仁的一

审冤判。近日得知，身体出状况的

汪显树已被劫持到四川乐山嘉州监

狱，易群仁还在泸州市看守所关

押，看守所以疫情为由不准家属会

见。二人均是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四川

泸县奇峰镇易群仁、汪显树等几名

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功师父华诞，

小聚而被绑架、关押。九月一日，

在泸县法院非法庭审。十二月二十

一日，法院下达判决。判决结果：

易群仁、汪显树各被冤判四年，勒

索一万元。二人不服，于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诉；泸州市中级法

院告知律师二审不开庭，要二位的

律师交上辩护词。◇ 

记者：完不成任务没奖金 

中共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法

轮功以后，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

20 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声

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

失常，抱孩子跳进白马河。后来，

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 

真实情况是：1998 年 5 月的

一天，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骑

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她的车闸失

灵，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的土坡

上（并没有掉进河里），一周后外

伤痊愈。 

2000 年 1 月 4 日，袁玉阁写信

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我修炼法轮

功是真的，我不小心掉到桥下，报

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自杀。这

是歪曲事实，把“莫须有”的罪名

硬加在法轮功身上，加得上吗？事

后，我对来访记者说：“报道失真，

你得有职业道德。”记者说：“上级

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利诱”是惯用
手段。仅举几例。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

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

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

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

河，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共产党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

国的产物，马列是它的祖宗。共产

邪说祸乱人间 100 多年，遭世界唾

弃，全球只剩 4 个共产国家：古

巴、越南、朝鲜、中国。中共建政

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肃反、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

迫害法轮功，造成 8000 万中国人

非正常死亡。共产党罪恶累累，面

临天谴。 

《九评共产党》2004 年 11 月

问世，从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信仰等层面深刻揭示了中共的

“假恶斗”本质，由此引发退党大

潮。中国人加入党团队时，都发过

为其党献身的誓言，等于把命交给

了它。已有 3.8 亿中国人在退党网

站上声明“三退”（退党团队），

就是废除了毒誓，天灭中共时，不

在天降灾疫中受连累。◇ 


